
《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第四條航空噪音防制區劃定標準擬加嚴修正

之法律與政策意見 

 

壹、摘  要 (Executive Summary) 

本意見書就我國《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第四條所定航空噪音防制區

三級劃定標準,擬由現行「第一級 60 分貝以上未達 65 分貝、第二級 65 分貝以

上未達 75 分貝、第三級 75 分貝以上」加嚴至「第一級 55 分貝以上未達 60 

分貝、第二級 60 分貝以上未達 70 分貝、第三級 70 分貝以上」之修法方向,提

供法律與政策綜合評估意見。 

經比較法研究,我國現行三級門檻係承襲美國聯邦航空總署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 14 CFR Part 150 於 1985 年所建立之 DNL 65 分貝土地使

用相容性基準,該基準之科學依據可追溯至 1973 年美國環保署對「約 12% 嚴重

干擾人口比例為可接受水準」之假設 ,並未反映當代健康科學。反觀歐盟 

2002/49/EC 環境噪音指令已將 Lden 55 分貝 / Lnight 50 分貝訂為策略噪音地

圖之報告下限;德國《航空噪音防制法》(Fluglärmgesetz) 將夜間保護區門檻定於 

Leq 50 分貝;日本亦已於 2007 年由加權等效連續感覺噪音音量 (WECPNL) 改

採 Lden 制並將第一類區域下修至 Lden 62 分貝;世界衛生組織 (WHO) 2018 

年《歐洲區環境噪音指南》更基於 GRADE 評估強烈建議將航空噪音 Lden 降

至 45 分貝以下。 

基於 HYENA、RANCH 及 Nurses’ Health Study 等國際大型世代研究所提供之

高血壓、兒童認知發展及睡眠干擾之流行病學證據,本意見書認為加嚴修法在法

規層級授權、比例原則、信賴保護及國際接軌等面向均具正當性,建議政策機關採

納,並配套引入單一事件最大音量 (LAmax) 夜間頻次補充指標、過渡期安排及既

有補償制度之銜接。 

 

貳、爭  點 (Issues Presented) 

本意見書聚焦於下列四項法律與政策爭點: 

**爭點一:**現行《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第四條所定 60/65/75 分貝

之三級門檻,是否與其母法《噪音管制法》第十六條所揭示「防制航空噪音以維護

國民健康及安寧生活環境」之立法目的存在規範目的之落差? 



**爭點二:**將三級門檻加嚴至 55/60/70 分貝之修法方向,是否有充分之科學實

證基礎可資支持,並能通過行政程序法第四條比例原則之檢驗? 

**爭點三:**加嚴後將使更多土地納入防制區範圍,對既有居民、機場經營人及航

空業者之信賴利益與財產權產生何種法律效果?應如何設計過渡性規定? 

**爭點四:**我國加嚴後之門檻與國際主要航空國家 (美國、歐盟、德國、日本、

澳洲) 及 ICAO 平衡方法 (Balanced Approach) 之制度相較,是否已達到合理之

國際接軌水準? 

 

參、法規分析 (Statutory Analysis) 

一、現行法規體系之架構 

(一)母法授權依據 

《噪音管制法》(民國 97 年 12 月 3 日修正公布) 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機場

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定之。」據此,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於民國 98 年 6 月 8 日以環署空字第 0980047907 號令修正發布《機

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為本意見書分析之核心規範客體。 

(二)現行第四條之三級劃定 

現行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針對「具有供噴射飛機及螺旋槳飛機起

降之航空站」,分別以 DNL 60 分貝、65 分貝、75 分貝作為第一級至第三級防

制區之下限門檻;第二項則明定等噪音線及 DNL 之計算方法「依美國聯邦飛航

規則第一百五十號規定」,此一立法設計實質上將 FAA 14 CFR Part 150 之技術

標準全盤繼受。 

二、母法目的與現行門檻之規範落差 

《噪音管制法》於 97 年修正時,已於第一條明定「為維護國民健康及安寧之生活

環境,提高國民生活品質」之立法宗旨,並將過去以「工程技術可行性」為中心之

管制思維,轉向以「健康保護」為導向之現代環境立法架構。然查現行 DNL 60 分

貝之第一級門檻,較世界衛生組織 1999 年《社區噪音指南》所建議之 50 至 55 

分貝寬鬆達 5 至 10 分貝 (Berglund, Lindvall, & Schwela, 1999);較 WHO 2018 

年《歐洲區環境噪音指南》所強烈建議之 Lden 45 分貝更寬鬆 15 分貝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此一落差顯示現行技術標準與母法揭示之健康保護目

的間,確實存在規範目的與手段相符性之疑慮。 

三、授權明確性與修法權限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項「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應以法律定之

之規定,並參酌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第 524 號所建立之層級化法律保留理論,

防制區之劃定涉及土地使用強度限制及財產權行使之實質影響,惟其「技術性、專

業性、地域性」之特徵,依法得以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定之。本辦法第四條之門檻

設定屬技術細節,於《噪音管制法》第十六條第三項已為明確授權之範圍內,行政

機關具有基於科學實證更新技術門檻之法定權限,加嚴修法於授權依據上並無瑕

疵。 

四、修法之比例原則檢驗 

按行政程序法第七條所規範之比例原則,加嚴修法應分三階段檢驗:就適當性而言,

將門檻下修至 55/60/70 分貝確能擴大防制區範圍並強化健康保護,手段與目的

具備合理關聯;就必要性而言,現行 DNL 60 分貝門檻以下之居民並未受到任何

法定保護,而 HYENA 研究已證實此一區間即存在顯著高血壓風險升高 (Jarup 

et al., 2008),下修門檻為達成健康保護目的所必要;就衡平性而言,雖加嚴將擴大隔

音補助、土地使用限制範圍並增加公共財政負擔,惟考量兒童認知發展 (Stansfeld 

et al., 2005)、心血管疾病 (Floud et al., 2013) 及睡眠剝奪 (Bozigar et al., 2023) 等

不可逆健康損害之公共衛生成本,加嚴所追求之公益顯著大於所造成之私益限制。 

 

肆、國際比較 (Comparative Law Analysis) 

一、美國法制:FAA 14 CFR Part 150 之 DNL 65 分貝典範 

美國 FAA 依據《1979 年航空安全與噪音削減法》(Aviation Safety and Noise 

Abatement Act of 1979, 49 U.S.C. § 47501 et seq.) 頒布之 14 CFR Part 150,長期將 

DNL 65 分貝定為「顯著噪音暴露」之關鍵門檻。Fidell 與 Mestre (2020) 於其

《美國航空噪音法規政策指南》一書中詳細考證此一門檻之歷史形成,指出其係

源自 1973 年美國環保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依據當時流行病學

知識所作之政策選擇,而非當代健康科學之產物。Brenner (2017) 於麻省理工學院

之研究更直接指出,DNL 65 分貝之單一門檻無法反映個別飛航事件之干擾特性,

亦低估 DNL 45 至 65 分貝廣大暴露區域之健康影響。McDowall (2012) 於哥倫

比亞大學之實證研究則揭示,美國東北部多個機場周邊社區早已因感到 DNL 65 

分貝門檻過寬而發動司法挑戰,顯示此一歷史典範之正當性正受到持續質疑。 

二、歐盟法制:2002/49/EC 指令之 Lden 55 分貝報告基準 



歐洲議會與理事會於 2002 年 6 月 25 日通過之《關於環境噪音評估與管理指

令 》 (Directive 2002/49/EC relating to the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noise, 下稱 END 指令),為歐盟 27 個成員國建立了共通之 Lden 

與 Lnight 指標,並要求年起降量超過 5 萬架次之主要機場須每 5 年繪製策略

噪音地圖。根據 Sainz Pardo 與 Rajé (2022) 之整理,END 指令要求各成員國公

布 Lden 55 分貝以上及 Lnight 50 分貝以上之暴露人口數,此兩項門檻已成為歐

洲機場噪音管理之最低報告基準,較美國 DNL 65 分貝低了 10 分貝。Schwela 

(2022) 進一步盤點 2017 至 2021 年間歐洲政策進展,指出歐盟 98 個主要機場

之 Lden 55 分貝等噪音線內暴露人口已成為歐洲環境署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之核心管理指標。Praščević 等 (2024) 之跨國比較更顯示,部分成員國

於國家層級將住宅區 Lden 限值訂至 50 至 55 分貝之間,明顯嚴於 END 指令

之最低要求。 

三、德國法制:《航空噪音防制法》三級保護區 

德國於 1971 年制定、2007 年 6 月 1 日全面修訂之《航空噪音防制法》(Gesetz 

zum Schutz gegen Fluglärm, FluLärmG),為歐洲最嚴謹之機場周邊噪音保護區制度

之典範。Bertsch (2013) 於德國航空太空中心 (Deutsches Zentrum für Luft- und 

Raumfahrt, DLR) 之博士論文詳細整理該法,指出其針對民用機場劃設「日間保護

區一」(Tag-Schutzzone 1,Leq ≥ 60 分貝)、「日間保護區二」(Tag-Schutzzone 2,Leq 

≥ 55 分貝) 及「夜間保護區」(Nacht-Schutzzone,Leq ≥ 50 分貝且單一事件 LAmax 

≥ 6 × 53 分貝) 三級,其中夜間保護區之 Leq 50 分貝門檻明顯較我國現行第一級

之 DNL 60 分貝嚴格。Friedrich 等 (2012) 在德國聯邦環境部委託研究中記載,

法蘭克福機場另依「法蘭克福航空噪音指數」(Frankfurter Fluglärmindex, FFI) 訂

定區域性補充標準,展現德國「建築限建區」與「隔音補助區」之雙軌補償理念。

Schreckenberg 等 (2016) 以法蘭克福機場 1,533 位居民為對象之現場調查證實,

即使在 Leq 50 至 55 分貝之較低暴露區間,居民之噪音干擾反應仍明顯高於背

景,為下修保護門檻之合理性提供實證支持。 

四、日本法制:由 WECPNL 轉向 Lden 之制度變革 

日本依據昭和 42 年(1967 年)制定之《公共用飛行場周邊之航空機騷音障害防

止等相關法律》長期建立航空噪音補償制度,初採加權等效連續感覺噪音音量 

(WECPNL) 為管制指標,並於 2007 年環境省告示正式改採國際接軌之 Lden。根

據 Yamada (2010) 之研究,日本之第一類區域現採 Lden 62 分貝、第二類為 



Lden 73 分貝,均較改制前之 WECPNL 70 / 75 分貝門檻顯著加嚴。Yamada (2004) 

於第十八屆國際聲學會議之研究論文亦記錄,成田與福岡機場之 WECPNL 實測

值長期徘徊於 70 至 80 分貝之間,民眾抱怨與訴訟頻發,直接推動日本政府採行

更嚴格之 Lden 架構。 

五、澳洲法制:ANEF 系統與 N70 補充指標 

澳洲採用之「澳洲噪音暴露預測值」(Australian Noise Exposure Forecast, ANEF) 

系統 ,為整合年平均飛航次數與事件最大音量之複合指標 ,由澳洲標準  AS 

2021:2015《航空器噪音入侵之相容建築位址選擇與建築隔音》所規範。McLeod 

與 Latimore (2014) 指出,ANEF 20 大約對應 DNL 60 分貝、ANEF 25 對應 

DNL 65 分貝,住宅開發僅在 ANEF 20 以下被視為「可接受」、ANEF 20 至 25 

為「有條件接受」、ANEF 25 以上則為「不可接受」。然而 Hede 與 Williams 

(2024) 於澳洲參議院航空噪音調查之專家意見書中嚴厲批評 ANEF 低估實際

干擾程度,主張引入 N70 (每日超過 70 分貝最大音量事件之次數) 作為補充指

標,以彌補時間平均指標對單一大音量事件敏感度不足之結構性缺陷。此一「雙指

標並行」之思維,對我國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啟示價值。 

六、ICAO 平衡方法:全球性制度設計指引 

國際民航組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於 2001 年第 33 

屆大會決議引入「航空噪音管理平衡方法」(Balanced Approach to Aircraft Noise 

Management),並於《國際民航公約》第 16 號附約第一冊第 14 章進一步擴充。

Zaporozhets (2022) 解析該方法之四大支柱為:源頭削減 (reduction at source)、土

地使用規劃與管理 (land us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消噪營運程序 (noise 

abatement operational procedures) 以及營運限制 (operating restrictions)。其中土地

使用規劃即要求各締約國建立以噪音等值線為基礎之分區管制,並應隨國際最新

健康科學證據動態檢討。King (2019) 以都柏林機場新跑道案例指出,平衡方法實

施成敗之關鍵在於「保護門檻是否與最新流行病學證據同步更新」,而非僵守三十

年前 DNL 65 分貝之慣例。 

七、WHO 2018 年指南:健康導向之國際新典範 

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辦公室於 2018 年發布之《環境噪音指南》係當前全球最具

權威之健康導向建議,其工作小組在系統回顧 5,000 餘篇流行病學文獻後,依 

GRADE 評估架構「強烈建議」將航空噪音 Lden 降至 45 分貝以下、Lnight 降

至 40 分貝以下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該指南針對缺血性心臟病 



(ischaemic heart disease)、認知功能受損、睡眠干擾、高度煩惱 (high annoyance) 

及聽力損失五大核心結果進行證據整合,其中航空噪音在 Lden 45 分貝以上即與

心臟病風險顯著升高具有「中度品質證據」。此指南已直接推動德國、荷蘭、瑞

士等國檢討其既有機場保護區標準。 

八、國際比較之綜合整理 

國家 / 組織 指標 最嚴保護門檻 法規依據 

美國 DNL 65 分貝 14 CFR Part 150 

歐盟 Lden / Lnight 55 / 50 分貝 Directive 2002/49/EC 

德國 Leq (夜間) 50 分貝 FluLärmG (2007) 

日本 Lden 62 分貝 公共用飛行場周邊法 

澳洲 ANEF 約 DNL 60 分貝 AS 2021:2015 

WHO Lden / Lnight 45 / 40 分貝 2018 年歐洲區指南 

我國現行 DNL 60 分貝 本辦法第 4 條 

我國擬修 Lden 55 分貝 修法方向 

加嚴後之第一級門檻 Lden 55 分貝,將與歐盟 END 指令報告下限實質接軌,嚴

於美國 FAA;第三級 Lden 70 分貝則向 WHO 指南保守上限靠近,為下一階段

持續下修保留政策空間。 

 

伍、科學實證基礎 (Scientific Evidence Base) 

一、Miedema 劑量-反應曲線之政策指引 

航空噪音煩惱之劑量-反應關係已由 Miedema 與 Oudshoorn (2001) 於《環境衛

生展望》(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期刊所發表之經典研究建立。該研究

整合 55 項歐美噪音調查、涵蓋數萬份問卷資料後,導出航空噪音在 DNL 55 分

貝時「高度煩惱人口比例」(Highly Annoyed, %HA) 已達約 12.3%、DNL 60 分

貝為 19%、DNL 65 分貝升至 28%、DNL 70 分貝更超過 37%。Janssen 與 Vos 

(2009, 2011) 代表荷蘭應用科學研究組織 (Nederlandse Organisatie voor Toegepast 

Natuurwetenschappelijk Onderzoek, TNO) 以 2000 年後多項現場調查資料重新

檢定此模型,發現當代民眾對相同 Lden 下之航空噪音敏感度更高,代表原始曲線

恐低估現今影響。此一發現直接為加嚴第一級至 Lden 55 分貝提供實證依據:該



層級對應約 10% 居民已處於高度煩惱,若不納入管制將造成公共衛生義務之缺

口。 

二、HYENA 研究:心血管疾病之因果證據 

由英國、德國、希臘、義大利、荷蘭、瑞典六國學者共同執行之《機場周邊噪音

暴露與高血壓》(Hypertension and Exposure to Noise near Airports, HYENA) 研究,

自 2004 年起收集六大歐洲機場 4,861 位 45 至 70 歲居民之生物樣本與噪音

暴露資料。Jarup 等 (2008) 發現夜間航空噪音 Lnight 每增加 10 分貝,高血壓

風險之勝算比 (odds ratio) 顯著上升 14%。Floud 等 (2013) 延伸分析顯示日間

航空噪音 Lden 每增 10 分貝與「心臟病與中風」之整體風險亦呈顯著正相關。

Haralabidis 等 (2011) 以 24 小時動態血壓監測進一步證實,單一夜間飛越事件 

(LAmax ≥ 35 分貝室內) 即可瞬間升高收縮壓 6.2 mmHg。Baudin 等 (2020) 整

合 HYENA 與法國 DEBATS 共七項歐洲世代之彙整分析,再次確認航空噪音 

Lden 高於 50 至 55 分貝之暴露區間即可偵測到可辨識之高血壓風險升高。此

等證據強力支持將第一級防制區下修至 Lden 55 分貝之政策合理性。 

三、RANCH 研究:兒童認知發展之長期危害 

由歐盟第五期框架計畫 (EU Fifth Framework Programme) 資助之《機場周邊道路

交通與航空噪音、認知與健康》(Road Traffic and Aircraft Noise exposure and 

Children’s cognition and Health, RANCH) 研究,為全球最具代表性之跨國兒童噪

音研究。Stansfeld 等 (2005) 於《柳葉刀》(The Lancet) 期刊所發表之成果,針對

英國希斯洛、荷蘭史基浦、西班牙馬德里巴拉哈斯三機場附近 89 所小學、2,844 

名 9 至 10 歲兒童進行測驗,結果顯示學校周邊航空噪音 Leq 每增加 5 分貝,

兒童閱讀理解能力標準化測驗分數即下降約 1 至 2 個月學習進度,且具線性劑

量-反應特徵。Clark 等 (2006) 進一步以 35 至 70 分貝 Leq 建立連續暴露-效

應函數,證實即使在 Leq 50 至 55 分貝之較低暴露區間,兒童認知受損效應仍可

辨識。Clark 等 (2021) 最新統合分析 (meta-analysis) 整合西倫敦、英國校園與 

RANCH 三項研究共 2,010 名兒童,結論顯示學校航空噪音每提高 1 分貝,兒童

閱讀理解分數下降效應確實存在並具統計顯著性,此研究已成為 WHO 建議下

修學校周邊噪音限值之直接科學依據。此對臺北松山、高雄小港、台中清泉崗等

學校密集之機場具有重大政策意涵。 

四、睡眠干擾:夜間航空噪音之健康效應 



Bozigar 等 (2023) 於《環境衛生展望》所發表、以美國 Nurses’ Health Study 

35,751 名女性為對象之前瞻性研究,為目前規模最大之航空噪音與睡眠因果研究。

結果顯示,暴露於 DNL ≥ 45 分貝航空噪音之參與者,「睡眠時間低於建議 7 小

時」之勝算比為未暴露組之 1.14 倍,「睡眠品質差」之勝算比更達 1.20 倍。

Stansfeld 等 (2010) 基於 RANCH 資料之分析進一步揭示,夜間航空噪音不僅

影響兒童睡眠結構,更間接干擾其日間記憶與注意力表現。此類證據意味若將第

三級防制區由 DNL 75 分貝下修至 Lden 70 分貝,可有效保護夜間高暴露族群

避免不可逆之慢性睡眠剝奪。 

 

陸、修法之法律效果與配套措施 (Legal Consequences and Regulatory Design) 

一、信賴保護與既有權利之處理 

加嚴修法將使防制區範圍擴大,新納入之區域居民雖因而獲得補償、隔音補助等

權利,惟既有機場經營人 (航空站、民營飛行場) 及航空業者可能主張信賴保護。

依《行政程序法》第八條及司法院釋字第 525 號、第 589 號解釋所建立之信賴

保護原則,「法規預先定有施行期間或經有權機關認定係因情勢變遷而停止適用」

者,不生信賴保護問題。本案加嚴修法係基於「情勢變遷」(國際科學證據之重大

更新) 所為,且屬健康保護之公共利益重大事項,原則上不構成對既有經營者不合

比例之信賴破壞;惟應以「過渡條款」合理安排既有航線、起降時刻及建築限制之

銜接。 

二、建議配套措施 

**第一,採雙指標並行之制度設計。**參酌澳洲 N70 指標之經驗及 ICAO 第 16 

號附約就單一事件噪音之關注,建議於修法時另以附表或施行細則規定「夜間 

LAmax ≥ 70 分貝之單日事件頻次」為補充管制指標,以彌補時間平均 DNL/Lden 

對偶發性強噪音事件敏感度不足之結構性限制 (Hede & Williams, 2024)。 

**第二,設置 3 至 5 年過渡期。**建議就加嚴後新納入防制區之區域,設置 3 至 

5 年之過渡期,於此期間內既有建物使用限制減輕,但新建築須全面符合加嚴後之

隔音標準,以兼顧信賴保護與健康保護。 

**第三,補償制度之一體性檢討。**加嚴修法應與《噪音管制法》第十六條第四項

之「機場回饋金」制度、《民用航空法》第三十六條之土地徵購規定、《民營飛

行場管理規則》之安全維護計畫等一併檢討,避免法規體系內部不一致。 



**第四,持續性科學監測與週期檢討。**建議於辦法中明文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

每 5 年依據國際最新健康科學證據 (特別是 WHO 指南及 ICAO 附約) 檢討

管制門檻,建立制度自我更新機制。 

**第五,強化公民參與與透明度。**依 END 指令經驗,策略噪音地圖之公開係公

民健康知情權之核心,建議於辦法中明定監測報告及等噪音線圖應以適當方式向

社區公開。 

 

柒、結論與建議 (Conclusion and Recommendations) 

一、結論 

綜合法規分析、國際比較及科學實證三方面論證,本意見書獲致以下結論: 

**結論一:**現行《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第四條之 60/65/75 分貝三

級門檻,係承襲美國 FAA 14 CFR Part 150 之歷史慣例,其科學基礎已明顯落後於

當代健康科學,與母法《噪音管制法》揭示之健康保護目的存在規範落差。 

**結論二:**將三級門檻加嚴至 55/60/70 分貝,具備 Miedema 曲線 (Miedema & 

Oudshoorn, 2001)、HYENA 研究 (Jarup et al., 2008; Floud et al., 2013)、RANCH 

研究 (Stansfeld et al., 2005; Clark et al., 2006, 2021)、Nurses’ Health Study (Bozigar 

et al., 2023) 及 WHO 2018 年指南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 所提供之

堅實科學實證基礎。 

**結論三:**加嚴後之門檻將與歐盟 END 指令及德國、日本等航空大國之制度

接軌,符合 ICAO 平衡方法下「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支柱之國際共識,亦通過行

政程序法比例原則之檢驗。 

**結論四:**修法於授權明確性上並無瑕疵,在適當過渡條款與配套措施下,信賴

保護原則不生重大障礙。 

二、建議 

基於上述結論,本意見書就修法方向提出以下建議: 

(一)建議主管機關啟動《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第四條修正程序,將三

級門檻調整為第一級 55 分貝以上未達 60 分貝、第二級 60 分貝以上未達 70 

分貝、第三級 70 分貝以上。 

(二)建議修法同時引入單一事件最大音量 (LAmax) 之夜間頻次補充指標,強化

對偶發性強噪音事件之管制。 



(三)建議設置 3 至 5 年過渡期,以合理安排既有機場營運、建築法規及土地使用

之銜接。 

(四)建議於辦法中明文建立「5 年一次」之定期檢討機制,確保管制門檻隨國際健

康科學證據持續更新。 

(五)建議與《噪音管制法》第十六條第四項機場回饋金、《民用航空法》土地徵

購規定及《民營飛行場管理規則》等相關法規一體檢討,維持法規體系之一致性。 

(六)建議加強學校、醫院、安養機構等敏感場所之保護,參酌 RANCH 研究證據,

考慮就此等場所另訂更嚴格之室內噪音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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